會議紀錄CSCD 6/2001

沙田區議會
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二零零一年度)

第六次會議紀錄
日期 :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 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林康華先生(主席)


沙田區議會議員
曹宏威博士(副主席)



  “

陳克勤先生




  “

陳念慈女士


      
  “

鄭楚光先生




  “

張瑞鋒先生




  “

程張迎先生




  “

周嘉強先生




  “

何厚祥先生




  “

李子榮先生




  “

李錦明先生




  “

梁志堅先生




  “

梁志偉先生




  “

梁國顯先生




  “

梁永雄先生




  “

李漢城先生




  “

廖韻兒女士




  “

盧偉國博士




  “

藍玉棠先生




  “  

鄧永昌先生


    
  “

蔡亞仲先生


    
  “

黃國雄先生


   

  “
       

黃戊娣女士




  “

楊祥利先生




  “

袁貴才先生




  “

      

陳棣釗先生



   增選委員
陳業文先生




  “

蔣德明先生




  “

鍾日榮先生




  “

林榮光先生




  “

劉根雄先生


  “

譚玉娥女士




  “

曾潔儀小姐(秘書)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4

列席者
韋國洪先生
沙田區議會主席
曾文祥先生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沙田民政事務處總務秘書
方煜華先生
廉政公署(新界東)高級廉政主任
馬錦榮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

傅昌源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體育主任(沙田)

李永強先生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民關係組主任
何詠儀女士
教育署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沙田)一
曾華達先生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西)

應邀列席者
黃文超先生
旅遊事務署經理(旅遊)

張慧心女士
旅遊事務署經理(旅遊)

洪忠興先生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遊產品拓展高級經理
歐競青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
鄭炳泉先生
沙田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

梁凱俊先生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沙田
梁國元先生
食物環境生署沙田區高級生督察(環境生)4

沈國祥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項目協調員
旁聽者
梁何少蓮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陳祖興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1

梁凱欣小姐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2

殷慧青小姐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3
一位新聞從業員
未克出席者
陳國添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鄭則文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崔康常博士
       “

何秀武先生

     “

羅光強先生

     “

凌劉月芬女士

     “

廖韻兒女士

     “

彭長緯先生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
黃澤標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楊倩紅女士

     “

陳榮生先生



  增選委員
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一年度第六次會議：
(i)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
(ii)  旅遊事務署經理(旅遊)黃文超先生;

(iii)  旅遊事務署經理(旅遊)張慧心女士;

(iv)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遊產品拓展高級經理洪忠興先生;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

(vi)  沙田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鄭炳泉先生;

(vii)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沙田梁凱俊先生;

(viii)  食物環境生署沙田區高級生督察(環境生)4梁國元先生;及
(ix)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項目協調員沈國祥先生。
2.   委員會通過崔康常博士、鄭則文先生、羅光強先生、廖韻兒女士、彭長緯先生、楊倩紅女士及陳榮生先生的請假申請。

3.  主席表示，雖然彭長緯先生提交了請假申請，不過他在會前表示會盡量趕及出席是次會議，就議題III有關在沙田區發展風味小食區的問題提出續問。因此，主席建議將議題III「提問」延至為最後議程。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I.    通過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CSCD 5/2001已於較早前寄出)

4.   會議紀錄經下列修訂後，獲委員會通過:

第三十段第一行「楊祥利先生詢問馬鞍山燈飾懸掛情況。」修訂為「楊祥利先生詢問馬鞍山燈飾懸掛情況。李子榮先生查詢燈飾的燈泡及電線可否循環再用，以及新建的沙田政府合署有否預留儲物室擺放區議會的物資。」
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5.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及十一月份的沙田大會堂入座情況、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二年二月的康樂體育活動及文化和文娛節目報告
     (文書CSCD 74/2001)

(b)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75/2001)

(c)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76/2001)

 (韋國洪先生、梁志堅先生、梁永雄先生及陳業文  先生於此時到達。)

III 何厚祥先生提出有關要求政府盡快興建顯田室內暖水泳池的動議                                                                 

(文書CSCD 78/2001)

          6.  何厚祥先生介紹動議的背景。他促請政府盡快興建顯田室內暖水泳池，並提出下列動議:

「沙田區議會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強烈要求政府產業署豁免顯田第二期室內暖水泳池的地積比率要求，使該泳池得以盡快興建，並於二零零五年或之前完工，以配合沙田大圍區內人口增長對社區康樂設施的需求。」                 

          7.  上述動議獲鄧永昌先生和議。鄧永昌先生表示十分支持盡快興建顯田室內暖水泳池，讓市民全年均可使用。他曾與其他區議員一同參觀荃灣城門谷室內暖水泳池，據悉有關的使用量甚高。他表示，隨大圍區人口劇增，實有需要盡快興建顯田室內暖水泳池，以應付需求。他認為因地積比率的規定而阻礙上述工程的進度並不合理。
8.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不滿顯田第二期室內暖水泳池工程一再延誤。他希望政府產業署轄免顯田第二期室內暖水泳池的地積比率規定，並希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盡快展開上述工程。
9.  最後，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文第6段的動議。
IV.  「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資料文件
(文書CSCD 79/2001)

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馬錦榮先生簡介文書內容，並補充說經該署及沙田民政事務處核實後，由於美林樂軒並無在本區演出的紀錄及並未曾向區議會申請撥款，因此未確定為地區藝術團體，有關申請演藝場地贊助的申請亦因此未獲該署批准。不過，該團體可向該署提交減免場地租金申請，以減輕活動支出。 

11. 委員會通過支持載於附錄的康文署對本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程張迎先生及李子榮先生於此時到達。)

V. 「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及「地區節資助計劃」撥款申請                                   
(文書CSCD 80/2001)

12.  程張迎先生申報他是沙田文藝協會(文協)的主席，主席林康華先生、鄭楚光先生、周嘉強先生、梁志堅先生及盧偉國博士申報他們是文協的董事。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文協提交的「查篤」兒童粵劇培訓課程「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贊成主席的建議。
13.  委員會通過文協提交的「查篤」兒童粵劇培訓課程「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66,260元。委員會並通過沙角居民協會提交的「萬家燈火春色夜元宵晚會」「地區節資助計劃」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3,935元。
14.  由於開支門1.36(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預留撥款)及開支門8.4(地區節資助計劃預留撥款)沒有餘款，因此須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批准，以撥款流用方式，從區議會儲備中調撥100,195元至開支門1.36及8.4，以供使用。
VI.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修訂撥款申請
(文書CSCD 81/2001)

15.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李錦明先生補充說，「沙田飄色迎元宵」的協辦團體包括香港警務處沙田警區。
16.  委員會通過推薦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提交的「沙田飄色迎元宵」及「沙田闔家慶元宵綜合晚會」「地區節資助計劃」修訂撥款申請給財務及常務委員會及區議會批准，推薦款額分別為186,845元及623,250元。
(蔡亞仲先生及黃戊娣女士於此時到達。)

VII.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82/2001)

17.  委員會通過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提交的「製作旅遊景點板及路線指示箭咀」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24,950元。委員會並通過推薦該工作小組提交的「花車巡遊及嘉年華攤位」「地區節資助計劃」撥款申請給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批准，推薦款額為238,235元。
18.  由於開支門10.01(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預留撥款)沒有餘款，因此須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批准，以撥款流用方式，從區議會儲備中調撥24,950元至開支科10，以供「製作旅遊景點板及路線指示箭咀」使用。
VIII. 「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及研究報告2001」初稿
(文書CSCD 83/2001)

19.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項目協調員沈國祥先生介紹文書內容。
20.  曹宏威博士建議工作小組日後進行同類調查時，將問卷樣本提交委員參閱。
21.  盧偉國博士認同初稿內有關青少年的公民態度絕不能簡單地以「負面」或「冷感」來概括，而需要進一步調查予以澄清的結論。他詢問工作小組會如何作出進一步調查。
22.  李子榮先生指出，上述調查結果顯示沙田區青少年的服務社會及關心社區等公民責任意識薄弱，他建議區議會考慮透過頒發證書或獎章獎勵計劃，以鼓勵沙田區青少年多參與社區活動及服務社區。
23.  何厚祥先生詢問此項調查報告的發布事宜，以及工作小組將會有何建議，以進一步提升沙田區青少年的公民意識。
24.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召集人陳克勤先生希望沙田區議會各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及其他活動籌委會如沙田區防火委員會等，可增加青少年委員的比例，讓他們有機會實際參與活動的策劃和推廣工作，以及認識議會的運作情況。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未來的工作方向，亦會繼續鼓勵青少年實際參與社區服務工作，以提高他們的公民意識。至於調查報告書印製後，工作小組約於二零零二年一月舉行發布會，並會將報告書提交有關機構及政府部門。
  (梁國顯先生於此時到達。)

25.  梁永雄先生指出，調查結果顯示本港青少年關心政治，對加快民主步伐，尤其是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中所有議席應盡快由直選產生均抱有期望。他認同工作小組應向有關當局轉達上述調查結果。
26.   曹宏威博士希望工作小組在正式印發上述調查報告前，先將有關的問卷內容轉交給他參閱。
27.  陳克勤先生回應說，由於問卷題目甚多，因此沒有夾附在調查報告初稿內。不過，他答應將問卷內容轉交曹博士參閱。陳先生續說，調查結果雖然顯示本港青少年有加快本港民主步代的想法，但實際上甚少青少年會主動服務社區，因此他認為如何推動青少年實質參與社區發展及建設至為重要。
28.  沈國祥先生補充說，在是次的調查中，雖然青少年的公民參與情況仍然偏低，但已較1997年的調查為高。他又表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有講師有意以上述調查為參考藍本，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以研究青少年的公民態度。
29.  最後，委員會一致通過「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及研究報告2001」初稿。
I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84/2001)

30.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1)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

(2)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3)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

(4)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X.  提問
31.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先生問:

「過去沙田萬佛寺沿途的店舖，售賣著龍鬚糖、糖蔥餅、豆腐花、雞蛋仔、蘿蔔餅….等中國傳統特色風味小食，吸引不少遊客觀光之餘，亦可一嘗風味食品。惟近年售賣此類特色風味的食品已很罕見，令人婉惜。
本人就此提問如下:

(i)  旅遊業為香港重要經濟發展之一，政府現正大力推動旅遊業，以吸引更多遊客觀光及消費，政府可有考慮以傳統特色的風味小食為主題，在本港覓地發展旅遊區，以推動本港旅遊事業發展 ?

(ii)  就沙田區而言，於城門河畔一帶發展風味小食區是否可行?長遠而言，政府對於沙田區的旅遊事業發展有何計劃? 」  

32.   旅遊事務署、香港旅遊發展局、食物環境生署、沙田地政處及規劃署的回覆載於文書CSCD 77/2001。
   (楊祥利先生於此時到達。)

33.   主席表示，由於提問人彭長緯先生未能趕及出席是次會議，現改由陳克勤先生代為續問。陳克勤先生指出，沙田公園的小食亭位置偏僻，而且售賣的食品沒有特色。為推廣本區的旅遊業，他建議當局考慮在城門河畔、香港文化博物館，甚或被推介為旅遊景點的廣源等發展風味小食區，在該等地方售賣富有中國傳統風味特色的小食。最後，他批評政府現時並無統籌部門帶頭推動有關設立風味小食區的計劃。
34.  旅遊事務署經理(旅遊)黃文超先生認為設立風味小食區的構思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該署亦可擔任統籌部門與有關政府部門磋商研究，但署方須掌握詳細及具體的發展資料，例如風味區的位置、運作形式及食物行業等，才可作出進一步的研究。
35.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遊產品拓展高級經理洪忠興先生簡介該局在沙田區的旅遊發展計劃。他指出，有關設立風味小食區的建議，相信能加強沙田區的旅遊吸引力，惟有關建議要有足夠的配套設施及合適選址，因此他希望各委員能提供沙田風味小食區的建議選址供該局研究。
36.  食物環境生署沙田區高級生督察(環境生)4梁國元先生表示，經營者必須向該署申請食物製造及售賣食物的牌照，該署會考慮申請牌照的地方是否具備基本的配套設施如食水供應、污水排放及廢物處理等。
37.  沙田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鄭炳泉先生支持在沙田區設立風味小食區，但認為須確定擬建小食區的地點、食物行業種類、食物亭的體積、高度及建築用料等資料，才可進行研究。該處亦會核實擬議設立風味小食區地點的土地用途。
3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表示，該署會跟進沙田公園小食亭位置偏僻的問題。對於在沙田區設立風味小食區的建議，康文署原則上非常支持，但他認為要先行確定小食區的地點。若在該署轄下公園設立小食區，便要考慮人流、交通、生意額及配套設施等問題。此外，康文署與沙田公園內小食亭的經營者所簽訂的合約規定，在租約期間內不能有其他食品在該園出售。即使合約完結後，若在沙田公園內推廣有關計劃，亦必須先解決配套設施的問題。
39.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梁凱俊先生表示支持在沙田區設立風味小食區的提議。他請區議會將有關的選址建議及其他相關資料轉交當局考慮，該署將會盡量提供協助。
40.  陳克勤先生指出，政府部門應主動對在沙田區設立風味小食區的建議進行詳細研究。若當局認為不適合長期定點設立風味小食區，旅遊事務署及旅遊發展局可考慮在各推廣旅遊的活動中，加插風味小食攤位及民間手工藝和傳統表演的節目。
41.  歐競青先生表示，任何團體欲在沙田公園舉辦活動，康文署均樂於提供協助。他又補充說，只要獲得該署批准，並且符合有關的生法例，有關機構亦可申請在活動期間出售食品，此舉並未抵觸康文署與沙田公園內小食亭經營者簽訂的合約規定。
42. 洪忠興先生指出，他最近亦有出席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會議，對於香港旅遊發展局活動的安排，委員可在該工作小組會議上討論。
43.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民關係組主任李永強先生認為，除非沙田風味小食區具一定的規模，否則難以吸引遊客。
44. 鄧永昌先生建議在萬佛寺附近豎立明確及足夠的指示牌。此外，他又建議九巴推出沙田旅遊路線套票，此舉不但可方便旅客到本區不同景點旅遊，亦可發展新旅遊景點，對推動本區的旅遊業有莫大的幫助。
45. 李錦明先生則認為美食區應設在景點附近，才可吸引旅客。
 XI.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46.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47.
會議於下午四時正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5/25

二零零二年二月四日
(三)


